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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和鼓励优秀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改进和加强年轻干部

培养选拔工作，根据公务员法、《浙

江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试行）》

以及选调生、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有

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

2015 年浙江省选调生村官招考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招考计划

根据全省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需

要，2015 年计划面向应届优秀高校

毕业生招考选调生村官 200 名（详

见附件）。

二、选调招考范围

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普通本科

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不含定向

委培生）。不限生源、不限户籍。

选调生村官的专业为法学、理

学、工学、农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六

个基层一线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学

科门类范围。

三、选调招考条件

（一）政治思想素质好，有理想、

有道德、守纪律，志愿到基层一线和

艰苦地区工作；

（二）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有

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三）学习成绩优良，能如期毕

业并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

（四）报名时是中共党员或者中

共预备党员；

（五）担任过学生干部；

（六）应届毕业大学本科生年龄

要求 18 至 24 周岁（1990 年 1 月 4

日至 1997 年 1 月 4 日期间出生），

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年龄要求 18

至 27 周岁 （1987 年 1 月 4 日至

1997 年 1 月 4 日期间出生），应届

毕业博士研究生年龄要求 18 至 30

周岁（1984 年 1 月 4 日至 1997 年 1

月 4 日期间出生）；

（七）身体健康；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九）属于《关于修订〈浙江省公

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有

关条款的通知》（浙人社发〔2014〕

149 号）第一条规定不宜录用为公

务员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宜报考。

四、选调招考办法

（一）报名及缴费确认

1.注册及报名

时间：2015 年 1 月 4 日 9 时—

1 月 15 日 16 时。

网址：www.zjks.com（浙江人事

考试网）。

报考人员上网注册个人信息

后，选择职位报名，逾期不再受理注

册及报名。

2015 年 1 月 5 日 9 时—1 月

15 日 16 时，报考人员可在网上报

名系统登录后查询报名不足 1:8 和

超过 1:20 比例的职位。每 2 小时系

统自动更新数据。报考人员（含资格

初审通过人员）可根据实际，更改报

考职位。

2.资格初审

时间：2015 年 1 月 5 日 9 时—

1 月 16 日 16 时。

招录机关对报考人员选定的职

位进行资格初审，对初审未通过的

人员将说明理由。

3.缴费确认

时 间 ：2015 年 1 月 15 日 16

时—1 月 18 日 24 时。

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登录报名

系统进行网上缴费确认并查询是否

完成。未按时缴费确认的，视为放弃

报名。缴费确认人数不足招考计划

数 3 倍的职位，可酌情核减或取消

招考计划。招考计划取消的，报考该

计划人员自接到取消计划通知起

24 小时内进行改报名。逾期未改报

名的，视作放弃改报名。

4.下载并打印《浙江省选调生

村官报名登记表》及准考证

时 间 ：2015 年 1 月 28 日 9

时—1 月 30 日 24 时。

已完成缴费确认人员登录网上

报名系统，根据系统提示下载打印

《浙江省选调生村官报名登记表》及

准考证。

（二）笔试

笔试由省统一命题，每个科目

满分均为 100 分。

1.笔试时间和科目为：

2015 年 1 月 31 日上午：9:00—

11:30 《申论》

下午：13:30—15:30《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

2.笔试地点：北京市、杭州市

（考生报名时选择）。

报考人员同时携准考证和第二

代身份证，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

间、地点参加考试。

（三）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并确

定面试对象

笔试结束后，由省级公务员主

管部门统一划定公共科目笔试总成

绩合格分数线。招录机关在各招考

职位上线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按 1:

5 比例确定面试对象。不足规定比

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

（四）资格复审

面试前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

审合格者，参加面试。

考生应提供学校核发的就业

推荐表、教育部学生司制发的《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省外高校可持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制发的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协议书》）、户口簿（或印有本人户

口信息的户口簿页面）、身份证及

由学校党委组织部门 （或就业指

导中心）签署意见并盖章的《报名

登记表》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因学校原因或者单位签约盖章等

原因无法提供就业协议书的，由本

人提供书面说明。

证件（证明）不全或所提供的证

件（证明）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

者，不得参加面试。

资格复审开始 2 天前，相关人

员确认不参加资格复审的，由招录

机关在该职位笔试合格分数线以上

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

递补。本人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

资格复审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的，不

能参加面试，相关职位不再递补。

（五）面试

面试由各市公务员主管部门组

织实施。入围面试的人员放弃面试

资格的，相关职位不再递补。面试成

绩满分为 100 分，合格分数为 60

分。面试不合格者，不能列入体检、

考察对象。

（六）确定体检、考察对象

面试结束后，将笔试总成绩、面

试成绩合成计算总成绩。根据总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考计划数 1：1

确定考察对象。若总成绩相等，以笔

试总成绩高的排位在前。总成绩的

计算公式为：

总成绩＝公共科目笔试总成

绩÷4＋面试成绩÷2

（七）体检、考察

体检工作由各市公务员主管部

门组织实施。体检工作按人力社保

部、卫生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65 号）执

行。

体检标准按《浙江省人事厅、浙

江省卫生厅转发人事部卫生部关于

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的通知》（浙人公〔2005〕68 号）

及人力社保部、卫生部《修订〈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

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等

政策执行。

报考人员不按规定的时间、地

点参加体检的，视作放弃体检。

考察按《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

察工作细则（试行）》（浙人发〔2008〕

58 号）及《关于修订〈浙江省公务员

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有关条

款的通知》（浙人社发〔2014〕149

号）执行。

体检、考察实施前，国家、省出

台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八）公示、录用

体检、考察结束后，各市提出拟

录用人员名单并在浙江省公务员考

试录用系统公示 7 天，公示无异议

的按规定办理录用审批手续。

本公告未尽事宜, 由浙江省委

组织部负责解释。

五、安排使用

（一）选调生村官在所报考县

（市、区）范围内统一调配，分配到乡

镇、街道工作。

（二）录用为乡镇（街道）公务员

后，下派到村担任大学生村官 3 年，

期间不得借用到乡镇及以上机关工

作。试用 1 年期满后，按照公务员管

理有关规定任职定级。担任村官期

间，同时执行大学生村官管理的一

些基本规定。

（三）选调生村官担任大学生村

官满 3 年后，回所在乡镇（街道）工

作，保留选调生身份。能力素质好，

群众公认度高，适合做基层领导工

作，经考核表现优秀的，按照公务员

职务晋升有关规定，及时提拔到乡

科级领导岗位。

（四）浙江省省直单位面向基层

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时，视情划出

一定比例面向选调生。市、县党政机

关部门公开遴选工作人员，优先从

选调生中选用。

（五）各地各单位有计划地对工

作满 3 年的选调生村官进行多岗位

交流锻炼，既可安排从事党务工作，

也可安排从事经济和社会管理等工

作。担任乡科级职务的选调生村官，

根据工作需要可进行跨县（市、区）

交流。

附件：2015 年浙江省选调生村

官招考计划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公务员局

2014 年 12 月 26 日

2015 年浙江省选调生村官招考公告

2015 年浙江省选调生村官招考计划

萧山区 3
余杭区 3
富阳区 4
建德市 4
临安市 4
桐庐县 4
淳安县 4
余姚市 5
慈溪市 5
宁海县 4
象山县 5
鹿城区 1
龙湾区 1
瓯海区 1
乐清市 5
瑞安市 5
永嘉县 6
洞头县 1
文成县 3
平阳县 4
泰顺县 3
苍南县 5
南湖区 1
秀洲区 1
平湖市 1
海宁市 1
桐乡市 1
嘉善县 1
海盐县 1
吴兴区 2
南浔区 2
德清县 2
长兴县 2
安吉县 2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
越城区 1
柯桥区 4
上虞区 4
诸暨市 5
嵊州市 4
新昌县 3

35

057 1—85251537

057 4—55882115

057 7—88960130温 州

057 3—82521775

0572—239 8897

057 5—8513366621绍 兴

26杭 州

19宁 波

7嘉 兴

11湖 州

招考 地市 招 考总计划 招考县（市、区） 招考计划 咨询电话 招考 地市 招 考总计划 招考县（市、区） 招考计划 咨询电话

婺城区 2
金东区 2
兰溪市 2
东阳市 2
义乌市 2
永康市 3
浦江县 3
武义县 2
磐安县 2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1
柯城区 2
衢江区 1
江山市 1
龙游县 2
常山县 1
开化县 1
定海区 2
普陀区 2
岱山县 2
嵊泗县 1
椒江区 1
黄岩区 3
路桥区 2
临海市 4
温岭市 4
玉环县 3
天台县 3
仙居县 3
三门县 3
莲都区 2
龙泉市 3
青田县 3
云和县 1
庆元县 2
缙云县 2
遂昌县 2
松阳县 2
景宁县 2

0578—209 8677

057 9—82469337

0570—308 1787

0580—228 1019

057 6—88510303

21

8衢 州

金 华

19丽 水

26台 州

7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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